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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6）吉 01破 3、破 4、破 5、破 6、

破 7、破 8、破 9、破 10、破 11、破 12、

破 13、破 14、破 15、破 16、破 17、破

18、

破 19、破 20、破 21、破 22、破 23、破

24、

破 25、破 26、破 27、破 28、破 29、破

30、

破 31、破 32、破 33、破 34、破 35、破

36、

破 37、破 38、破 39、破 40、破 41、破

42、

破 43、破 44、破 45、破 46、破 47、破 48号

申请人：吉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吉林省龙家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吉林省能源商贸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长春东北输送链条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长春东北输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 2 -

申请人：长春东北输送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吉林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吉林省工程咨询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长春东煤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长春迈达汽车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吉林省吉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吉林省吉煤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吉林省杉松岗矿业集团煤炭营销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辽源矿业集团梅河口露天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通化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白山市永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白山市瑞泰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通化矿业（集团）道清选煤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吉林江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白山市通源能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白山市远兴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吉林省白山泵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珲春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珲春矿业（集团）八连城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珲春矿业（集团）板石煤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珲春矿业（集团）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珲春矿业（集团）煤炭经销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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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吉林省英纳威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辽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辽源矿业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辽源矿业集团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辽源矿业集团矿山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辽源泵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辽源方大锻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吉林省云动力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吉林省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吉林省蛟河煤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煤炭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非煤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人。

申请人：吉林华利机械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林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请人：吉林省煤炭储备基地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上述四十六家公司管理人负责人：韩旭，吉林省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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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吉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

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硅谷大街 3988号。

法定代表人：蔡宏伟，董事长。

被申请人：吉林省龙家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

长春市空港经济开发区四家子村。

法定代表人：隋金库，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吉林省能源商贸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

春市高新区硅谷大街 3988号。

法定代表人：张敏，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长春东北输送链条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

长春市净月开发区伟成研发中心 3号办公楼 101号房 206室。

法定代表人：王家彪，总经理。

被申请人：长春东北输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

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擎天树街 1766号。

法定代表人：李凤海，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长春东北输送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

市净月开发区擎天树街 1766号。

法定代表人：马长坤，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吉林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长安路 13号。

法定代表人：隋晓冬，董事长。

被申请人：吉林省工程咨询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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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市朝阳区硅谷街道硅谷大街 3988号。

法定代表人：高芳芳，总经理。

被申请人：长春东煤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

春市朝阳区卫星路 8722号（生产地址：高新区创新路 855号）。

法定代表人：金海臣，董事长。

被申请人：长春迈达汽车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

市高新区卫星路 8722号办公楼 4楼 401-408室。

法定代表人：曲影，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吉林省吉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

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硅谷大街 3988号。

法定代表人：井春尧，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吉林省吉煤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

省长春市高新区硅谷大街 3988号。

法定代表人：齐鸣，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吉林省杉松岗矿业集团煤炭营销有限公司，住所

地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朝阳镇爱国街八委二组。

法定代表人：牛树伟，总经理。

被申请人：辽源矿业集团梅河口露天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

吉林省梅河口市红梅镇中兴村新发 6组（村部西 2000米）。

法定代表人：梅修海，董事长。

被申请人：通化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

白山市浑江区建设街 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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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军峰，董事长。

被申请人：白山市永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白

山市浑江区六道江镇西村（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孙子奇，总经理。

被申请人：白山市瑞泰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白

山市浑江区六道江镇西村（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孙子奇，总经理。

被申请人：通化矿业（集团）道清选煤有限公司，住所地吉

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六道江镇道清街。

法定代表人：吕增有，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吉林江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白山

市江源区砟子镇竖井街。

法定代表人：王德福，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白山市通源能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

省白山市浑江区通江路 361号。

法定代表人：刘智超，总经理。

被申请人：白山市远兴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白

山市浑江区桃源街 11号。

法定代表人：李鹏，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吉林省白山泵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

省白山市浑江区向阳路 1号。

法定代表人：郑毅，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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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珲春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河南街。

法定代表人：王玉民，总经理。

被申请人：珲春矿业（集团）八连城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乡东岗村。

法定代表人：于跃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珲春矿业（集团）板石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吉

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板石镇湖龙村（村东）。

法定代表人：马宏坤，总经理。

被申请人：珲春矿业（集团）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

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英安镇中华村铁路东（富强煤

矿东侧）。

法定代表人：张凤良，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珲春矿业（集团）煤炭经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吉

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河南西街 654 号（矿区总医院西

侧）。

法定代表人：王承，总经理。

被申请人：吉林省英纳威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

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河南街（矿业集团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李文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辽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

辽源市西安区东梅街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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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玉林，董事长。

被申请人：辽源矿业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

辽源市西安区西安大路 51号。

法定代表人：李海峰，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辽源矿业集团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

辽源市西安区仙城大街东育路 1 号（吉林机械装备公司办公楼

内）。

法定代表人：赵春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辽源矿业集团矿山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吉

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大街 7412 号楼四、五层（灯塔镇政府楼

南 100米）。

法定代表人：李艳明，总经理。

被申请人：辽源泵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辽源市西

安区东梅街西福路 20号。

法定代表人：薛云杰，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辽源方大锻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辽源市东

辽县工业集中区（东辽县平岗镇长平大街 4号）。

法定代表人：丛树森，董事。

被申请人：吉林省云动力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吉

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东山街东育路 1号（原辽源煤机厂院内）。

法定代表人：郭文浩，总经理。

被申请人：吉林省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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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辽源市西安区东育路 1号（原辽源煤机厂院内）。

法定代表人：丛树森，董事长。

被申请人：吉林省蛟河煤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

省吉林市蛟河市中岗街西智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张胜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

吉林市舒兰市吉舒街。

法定代表人：王建华，董事长。

被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煤炭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

地吉林省吉林市舒兰矿业集团煤炭运销公司二楼。

法定代表人：李长秋，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吉

林省吉林市舒兰市吉舒街文化广场北侧。

法定代表人：纪祥辉，总经理。

被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非煤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吉舒街十八中南侧。

法定代表人：黄振东，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吉林华利机械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

林省吉林市舒兰市吉舒镇天合街（原化工厂）。

法定代表人：王林，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

地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吉舒街农电分局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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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黄振东，总经理。

被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

林省吉林市舒兰市吉舒街（舒兰矿业集团供应公司）。

法定代表人：纪祥辉，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舒兰矿业（集团）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

林省吉林市舒兰市吉舒街消防队西侧原救护队。

法定代表人：黄振东，总经理。

被申请人：吉林省煤炭储备基地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

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吉舒街文化广场北侧 30米处（三层楼房）。

法定代表人：李长秋，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述吉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四十五家公司

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凤久，吉林今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于 2026年 3月 27日分别裁定受理了吉林省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名单详

见附件）重整案，并同时指定吉能集团清算组担任吉能集团等四

十六家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同日，管理人向本院申

请对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本院于 2026

年 4 月 3 日依法组织召开听证会，申请人、被申请人、出资人、

部分债权人、部分异议人、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相关人员参加

听证。

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将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进

行实质合并重整。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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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吉能集团为下属四十五家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控股股东，

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属于关联企业。二是吉能集团及下属四

十五家公司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

破产原因，并已于 2026 年 3 月 27 日分别被裁定受理破产重整。

三是吉能集团及下属四十五家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吉能集团

作为核心控制企业，与下属四十五家公司存在显著的、持续的、

广泛的法人人格混同情形。在管理、人事、业务等方面，吉能集

团对下属四十五家公司形成实质上的支配，下属四十五家公司已

严重丧失法人意志独立性。在财产方面，下属四十五家公司的资

金和资产被吉能集团直接或间接支配、无偿使用，已严重丧失法

人财产独立性。四是区分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财产的成本过

高。第一内部往来频繁，存在大额的关联交易、往来及资金调拨，

且难以区分交易实质。第二存在大量不公允的关联交易，通过利

益输送及转移使得公司经营成果不真实。第三存在大量关联担保，

债务权属高度交叉。第四关联往来余额对账差异显著且时间久远。

第五存在借款利息承担错配情况及资金占用情况。第六资产产权

与实际使用方分离及混用现象普遍。鉴于前述情况，吉能集团等

四十六家公司间的真实资产负债情况需要花费高额成本进行区

分，并且大量关联往来、关联担保导致的相互追偿会造成循环往

复的局面，区分财产的成本过高，区分难度过大，以致事实上无

法区分。五是如不适用实质合并重整，将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

偿利益。首先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内部相互抵质押担保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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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债务权属高度交叉，且融资所得款项存在借款主体与使用

主体不一致的情况。其次偿债资源分布和分配不均。再次不适用

实质合并重整将影响重整效率和效果，重整方案可能难以协同甚

至出现僵局。最后，单独重整引进战略投资人可能性极低，降低

整体清偿率。鉴于前述情况，单独重整将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

偿利益。

综上，通过实质合并重整程序将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资

产负债进行合并处理，债权债务统一清理，可以从根本上纠正因

法人人格混同导致的偿债资源错配情况，实现所有债权人在同一

财产基础上公平受偿，化解内部追偿僵局，节约司法与管理成本，

为制定和实施统一的重整计划、实现企业营运价值最大化创造前

提条件。

在异议期内，龙口方正矿山机械有限公司、辽源市新邦机械

有限公司、山西禄森电气有限公司、辽源市福禾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吉林省隆盛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南晟物资贸易有

限公司、哈尔滨市鼎耀经贸有限公司、辽源市西安区健康药房、

辽源市君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辽源市富恒商贸有限公司、徐州

江煤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巨航胶带有限公司、九江万骏能源有限

公司、辽源市鑫城商贸有限公司、吉林省百年红星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宁恒力钢绳（辽宁）有限公司、乐清市永峰矿业设备有限

公司、西丰县永盛木业有限公司、抚顺市新瑞特安全装备科技有

限公司、河北远大新特橡塑有限公司、新泰市鑫岳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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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诚易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安徽凌宇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安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上海尚聚轴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吉林省晟百鑫矿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辽宁通晟恒力钢丝绳有限

公司、天津德嘉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珲春市万里商贸有限公

司、辽源市泰禾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巨隆集团芜湖兴隆液压有限

公司、沈阳九辉线材有限公司、珲春市延福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巨航机械有限公司、珲春市蓝盾贸易有限公司、李健、祁仁

堂共 37 位相关利害关系人向本院提出了异议，提出的问题主要

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案涉程序违法，剥夺异议人程序权利，

依法应予纠正。二是被申请人的相关债权系真实经营形成，非内

部关联交易所形成。三是部分企业具备独立偿付能力，若不实质

合并重整，其作为合同相对方可享受更高的清偿比例。四是将不

同经营情况的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是用优质公司的资产填补其他

公司的亏损，作为经营状况较好公司的债权人将被拉低清偿比例。

五是被申请人之间法人人格相互独立，不存在人格高度混同情形，

且区分各被申请人财产成本低廉，具备单独审理的可行性，不符

合实质合并重整核心要件，实质合并违背法律基本原则，严重损

害异议人合法权益。

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均对其存在法人人格混同情形表

示认可，对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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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管理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结合听证会各方意见，本院认

定事实如下：

一、吉能集团通过管控模式使各下属公司独立性严重缺失。

吉能集团对下属企业人事、薪酬及任免实施统一管控，吉能

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存在大量董监高及财务人员交叉任职情况，

且约 6500 名员工存在劳动合同主体与实际用工单位分离的情形，

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劳动管理与人员调配体系。具体表现为下

属企业招聘、工资总额、高管任免均需吉能集团审批，薪酬预算

由吉能集团主导，高管职务由吉能集团直接任命；数十名关键人

员在多家公司交叉任职，在多户企业兼任董事、财务主管等职务。

二、吉能集团统一归集调配资金导致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

司间借款主体与实际使用方错配，且存在大量资金无偿划转使用

的情形。

吉能集团实行统一的内控管理制度，融资、担保、资产处置

均由吉能集团集中审批决策，资金统一归集调配。其《资金管理

办法》明确要求下属企业将资金上缴吉能集团统一使用，导致各

下属企业自有资金被吉能集团无偿调度；并且吉能集团等四十六

家公司借款主体和实际使用方不一致情形严重，还存在内部相互

抵质押担保金额庞大，债务权属高度交叉的情况。

三、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间存在频繁交易且形成了大额

的关联往来差异情况，财务记载真实性、准确性难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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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间存在大额的关联交易、往来、资

金调拨等情况，但转款主要以往来款标注，其凭证附件缺乏关键

合同等，仅附有转款的银行回单，无法核实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内部往来混乱，核实其往来款项内容及资金流向工作难度极大；

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在交易层面还存在大量不公允关联交

易，通过利益输送与转移导致经营成果失真的情形。如吉能集团

在煤炭销售中统一对外定价后再向二级公司内部采购，内部购销

价格低于市场价格，频繁的不当利益转移使得各公司财务报表无

法真实公允反映经营及财务状况。尤其是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

司间关联往来余额长期存在显著对账差异，其真实性与准确性区

分成本过高。由于吉能集团长期未建立规范的对账机制，也未开

展精细化内部对账，导致资金流向与债权债务归属模糊不清。

四、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资产产权归属与实际使用方分

离及混用现象普遍，模糊了各法人主体间应有的资产边界。

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的房产、土地、设备等核心资产存

在大量交叉占用、随意调拨及无偿使用情形，但调拨过程仅通过

内部调拨单或口头指令完成，未签订正式的资产转让协议，也未

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支付合理对价。如 2016 年吉能集团以实

物出资将总部办公大楼划转至吉林省吉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但

未办理权属变更，仍由吉能集团长期无偿使用且无协议、无租金，

模糊了资产的实际权属。如 2012年 12月，珲春矿业（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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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收到舒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调拨的 120架液

压支架设备，重大设备调拨无相关合规手续，导致资产边界模糊

且高度混同。

五、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关联往来规模巨大且账务混乱，

对账差异显著，资产归属与债务责任难以厘清，区分成本高。

由于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内部长期缺乏规范的对账机

制，使得各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归属长期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梳

理难度大。截至目前，仅能通过银行流水追溯少数资金往来的真

实余额，仍有大量关联往来因记载不清、凭证附件缺失等原因已

无法核实，企业财务人员亦因时间久远难以提供对账差异依据；

并且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内部相互抵质押担保金额庞大，债

务权属高度交叉，担保链结构复杂且涉及多级连带关系，担保责

任履行后形成的追偿权将导致关联方之间产生表外或有负债，任

何一家公司作为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后，均需向主债务人及其他

连带担保人追偿，这使得关联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更加难以

梳理。另，受制于企业信息化水平低、原始凭证缺失及时间久远

等因素，即便投入高昂成本，仍难以保证梳理结果的准确性与完

整性，这实质上构成了财产区分的现实障碍。

六、偿债资源的主体归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企业控制权的

不当行使造成了目前资源错配的清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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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能集团作为资金管控核心，对关联企业实行统一资金管理

调度，造成成员间资产边界模糊，融资及资产混同使用的情况，

导致个别公司债权人面临不应有的清偿率折损，而个别债权人得

到了因吉能集团控制权不当行使所造成的过高清偿。以 2025年 5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情况测算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单体清偿

率，四十六家公司中最低清偿率为 0.26%，而最高清偿率达

162.85%。这一巨大差异并非源于各公司的独立经营绩效，而是

关联企业间资产负债高度混同、资产负债人为配置以及大量无实

质交易造成利益输送的结果。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向本院提交的《吉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财务混同情况专项调查报告》及吉能集

团等四十六家公司模拟合并资产负债表、财务混同材料、劳动人

事混同材料、经营管理混同材料、资产混同材料、访谈笔录材料

等相关证据材料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应当尊重法人人格的独立性。

但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

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例外

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本案焦点在于各关联

企业之间是否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

的成本是否过高以及是否存在不进行实质合并将严重损害债权

人公平清偿利益的情形。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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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法人人格是否高度混同

吉能集团作为下属四十五家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控股股东，属

于核心控制企业，对下属四十五家公司长期实施高度的支配与控

制，导致四十六家公司在管理、人员及用工、业务经营、资金使

用、融资担保、关联往来等方面存在严重的混同。在管理上，吉

能集团通过统一制度、集中审批、上会审议等方式对下属四十五

家公司实施全面管控。在人员用工上，吉能集团下属公司的人事

管理受到上级单位过度支配和控制，缺乏独立性，吉能集团等四

十六家公司间存在董监高交叉任职及用工的高度混同。在业务经

营上，下属四十五家公司统一适用吉能集团制定的制度，煤炭销

售等核心业务由吉能集团统一运营，丧失独立经营意志。在资金

与财务上，吉能集团对下属四十五家公司资金实行集中归集、统

一调拨，这种对核心财务职能的绝对支配，使得各子公司在关键

的融资活动上丧失了自主权，其独立的财务决策意志被吉能集团

意志所替代，且关联公司之间资金往来频繁、数额巨大，存在大

额挂账差异。此外，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相互担保规模巨大，

存在资产混同使用、部分企业经营场所及住所高度重合等情形。

应当认定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已构成法人人格高度混同。

二、关于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财产区分成本是否过高

区分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主要包括财产调查、性质判

定、纠正调整及资产回收等方面的支出。判断该成本是否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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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对高度混同的财产进行区分，是否需耗费大量费用与时

间，以至于进一步减损债务人财产、错失重整时机，并最终损害

债权人利益。本案中，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存在以下情形：

一是关联交易及资金调拨混乱。公司间存在大额关联交易与资金

调拨，账目记载不清，缺乏商业实质判断依据，企业无法逐笔提

供对应凭证，资金流向追踪困难。二是对账机制缺失。吉能集团

等四十六家公司长期未建立规范的对账机制，各公司间债权债务

归属模糊，大量关联往来因记载不清、凭证缺失而无法核实，梳

理难度极大。三是核心资产混同使用。房产、土地、重大设备等

资产普遍处于权责不清、随意调配、使用无序的状态，内部调拨

缺乏合规文件，资产产权归属与实际使用方严重分离，资产归属

区分成本过高。四是交叉担保复杂。吉能集团四十六家家公司内

部相互抵质押担保金额庞大，债务权属高度交叉，区分成本过高。

综上，若对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财产进行精确划分与还原，

将面临交易数量庞大、追溯证据缺失、对账差异显著及担保责任

交叉等多重现实困难，应当认定区分其财产的成本过高。

三、关于实质合并重整是否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

吉能集团作为资金管控中心，对下属四十五家公司实行统一

调度，致使各公司资产界限模糊，融资与资产混同。若各公司单

独重整，将导致部分企业背负他人债务或转移自身债务，无法收

回自有资产或不当获得其余主体的财产，使个别债权人的清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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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降低或提高，有违公平清偿原则。其次，吉能集团等四十六

家公司间存在大量内部往来、交叉担保及无法核实的债权债务关

系，若不进行实质合并重整，而是由相关主体各自分别主张权利，

将引发关联企业间大规模的相互追偿，导致重复申报、多方确权

与循环诉讼，极大增加程序复杂性与时间成本，严重损害债权人

的公平清偿利益。据此，实质合并重整将有利于保障全体债权人

公平清偿的利益。

四、关于实质合并重整是否具有必要性及可行性

在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预重整期间，以吉能集团等四十

六家公司模拟实质合并重整为基础制定的预重整草案已经债权

人会议表决通过。预重整期间，经履行公开招募程序，吉能集团

（代表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临时管理人已与重整投资人

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重整投资方式和路径也需要基于实质合并

重整的方式开展。通过实质合并重整，可以使四十六家公司的资

源迅速整合，有利于节约时间和成本，发挥整体资产的运营价值，

实现资产整体效益的最大化，提高整体清偿率，增强重整成功的

可能性，故对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具有必

要性及可行性。

五、关于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实质合并重整提出的异议

本案中，本院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实质合并申请后及时发布

了召开实质合并听证会的公告，公告中明确了异议期间及异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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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依法作出本裁定，相关程序符合法律

规定。根据本院调查的相关情况，吉能集团对下属公司人事、薪

酬及任免实施统一管控，使得各下属公司丧失独立人事意志与决

策能力，人事独立性严重缺失。吉能集团实行统一内控管理，下

属公司的自有资金由吉能集团统一归集、无偿调拨使用，吉能集

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内部财产边界实质丧失，资金使用高度混同。

且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间往来交易笔数庞大、内容复杂，核

实难度大，区分成本过高。在破产程序应当依法保障全体债权人

的公平清偿利益，在前述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存在借款主体

和实际使用方不一致、法人人格高度混同、资金使用高度混同的

情形下，若单独推进重整程序，将会把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

法人人格混同的风险不合理的转嫁至债权人，使债权人清偿率产

生不合理的巨大差异。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具备相关法律规

定中对于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的适用情形，异议人的异议不具有事

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

关联公司财产成本过高，单独重整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

益，管理人的申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前述利害关系人对于实

质合并重整的异议不成立，应对吉能集团等四十六家公司进行实

质合并重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第二

条、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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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吉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龙家堡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吉林省能源商贸物流有限公司、长春东北输送链条

制造有限公司、长春东北输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长春东北输送

机械有限公司、吉林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吉林省工程咨询科技

有限公司、长春东煤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迈达汽车设备有

限公司、吉林省吉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吉煤融资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吉林省杉松岗矿业集团煤炭营销有限公司、辽源矿

业集团梅河口露天煤业有限公司、通化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白山市永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白山市瑞泰煤炭销售有限公

司、通化矿业（集团）道清选煤有限公司、吉林江源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白山市通源能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白山市远兴经贸有

限责任公司、吉林省白山泵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珲春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珲春矿业（集团）八连城煤业有限公司、珲

春矿业（集团）板石煤业有限公司、珲春矿业（集团）建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珲春矿业（集团）煤炭经销有限公司、吉林省英

纳威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辽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辽

源矿业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辽源矿业集团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辽源矿业集团矿山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辽源泵业有限责任公司、

辽源方大锻造有限公司、吉林省云动力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吉林省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蛟河煤机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舒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舒兰矿业（集团）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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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舒兰矿业（集团）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舒

兰矿业（集团）非煤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华利机械设备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舒兰矿业（集团）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舒兰矿业（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舒兰矿业（集团）林业开

发有限公司、吉林省煤炭储备基地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实质合

并重整。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吉林

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附件：实质合并重整企业名单

审    判    长      梁琳琳

审    判    员      李  成

审    判    员      王  昱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

                         法  官  助  理      刘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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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记    员      刘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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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实质合并重整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1 吉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吉林省龙家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 吉林省能源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4 长春东北输送链条制造有限公司

5 长春东北输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6 长春东北输送机械有限公司

7 吉林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8 吉林省工程咨询科技有限公司

9 长春东煤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 长春迈达汽车设备有限公司

11 吉林省吉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 吉林省吉煤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13 吉林省杉松岗矿业集团煤炭营销有限公司

14 辽源矿业集团梅河口露天煤业有限公司

15 通化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 白山市永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26 -

17 白山市瑞泰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18 通化矿业（集团）道清选煤有限公司

19 吉林江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20 白山市通源能源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21 白山市远兴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22 吉林省白山泵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3 珲春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 珲春矿业（集团）八连城煤业有限公司

25 珲春矿业（集团）板石煤业有限公司

26 珲春矿业（集团）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7 珲春矿业（集团）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28 吉林省英纳威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9 辽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 辽源矿业集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1 辽源矿业集团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32 辽源矿业集团矿山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3 辽源泵业有限责任公司

34 辽源方大锻造有限公司

35 吉林省云动力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36 吉林省机械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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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吉林省蛟河煤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38 舒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9 舒兰矿业（集团）煤炭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40 舒兰矿业（集团）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41 舒兰矿业（集团）非煤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42 吉林华利机械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43 舒兰矿业（集团）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44 舒兰矿业（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45 舒兰矿业（集团）林业开发有限公司

46 吉林省煤炭储备基地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